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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版本：2
温馨提示1：您所下载的文档版本有极小概率会滞后于网络版本。请核对事项版本号，如发现滞后请半小时后再进行下载。
温馨提示2：此事项在线办理的账户可信等级需达四级以上。

省重点保护天然林木种质资源采集、采伐审批

基础信息

事项名称 省重点保护天然林木种质
资源采集、采伐审批

日常用语 无 事项类型 行政许可

承诺办结时
限

1
（工作日）

法定办结时
限

20
（工作日）

到办事现场
次数

0

必须现场办
理原因

无 办件类型 承诺件 是否告知承
诺制

否

实施主体 普宁市林业局 实施主体性
质

受委托组织 是否进驻政
务大厅

否

是否支持物
流快递

是 是否支持预
约办理

否 在线预约地
址

无

实施编码 114452810070327935
4000164097000

业务办理项
编码

无 办理形式 网上办理,窗口办理,快递申
请

基本编码 000164097000 联办机构 无 事项版本 2

实施主体编
码

114452810070327935 网办深度 IV级 委托部门 无

跨域通办

通办类型 通办区域 通办形式

跨省通办 全部境内地区 全程网办

跨境通办 台湾省、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
区

全程网办

省内通办 湛江市、茂名市、肇庆市、惠州市、梅州
市、汕尾市、河源市、阳江市、清远市、
东莞市、中山市、潮州市、揭阳市、云浮
市、广州市、韶关市、深圳市、珠海市、
汕头市、佛山市、江门市

全程网办

审批信息

行使层级 县级 权力来源 上级委托

审批服务形
式

网上办,马上办 业务系统 揭阳市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

审批结果

广东政务服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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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类型 模板 样例 关联状态

1 行政审批决定书 批文 行政审批决定书.d
ocx

采集或者采伐国家
重点保护种质资源
审批行政审批决定
书（样例）.pdf

无电子证照

温馨提示：模板和样例文件请在原办事指南页上下载。

特别程序

类型 总时限 总时限说明 特别程序说明

书面核查,实地核查,集体审查 20工作日 无 无

受理范围

服务对象 自然人,企业法人,事业法人,其他组织

面向自然人
事项主题分
类

其他

面向自然人
地方特色主
题分类

无

面向法人事
项主题分类

农林牧渔

面向法人地
方特色主题
分类

无

申请内容 本行政许可适用于采集或者采伐国家重点保护种质资源审批（新申请）

受理条件

《林木种质资源管理办法》第十九条：
申请采集或者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林木种质资源库外审批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符合下列全部条件：进行采集或者采伐的目的是科学研究
、良种选育、文化交流、种质资源更新等特殊情况。

办理流程

网上办理流程

线下办理流程

步骤

收件 时限：0.1个工作日  审批人：陈楚成、刘子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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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tatic.gdzwfw.gov.cn/guide/files/8c5e705775ee41d190dc04ba182bcd32
https://static.gdzwfw.gov.cn/guide/files/456b721020884391a0b88850c69e0713


办理结果：1.申请事项依法不需要取得行政许可的，应当场告知申请人不予受理并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2.申请事项依法不属
于本行政机关职权范围的应当场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并在受理通知书上告知申请人向相关行政机关提出申请；3.申请人隐瞒
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的，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4.不能当场审查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当场出具收件通知书
，五日内审查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出具包含具体补正要求的一次性告知通知书；5.能当场判断申请材料需要补正
的，应当场出具一次性告知通知书。

审查标准：

.核对申请人是否符合申请条件；2.依据办事指南中材料清单逐一核对是否齐全；3.核对每个材料是否涵盖材料要求中涉及的内容和要素。

受理 时限：0.1个工作日  审批人：陈楚成、刘子珊

办理结果：1.能当场受理或通过当场补正达到受理条件的，直接进入受理步骤，当场出具受理通知书；2.根据一次性告知通知
书内容进行补正后达到受理条件的，出具决定受理通知书；3.收件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未收到一次性告知通知书的，从收件之
日起即为受理。

审查标准：

1.核对申请人是否符合申请条件；2.依据办事指南中材料清单逐一核对是否齐全；3.核对每个材料是否涵盖材料要求中涉及的内容和要素。

2

审查 时限：0.1个工作日  审批人：李圳彬

办理结果：提出初步意见，转入决定步骤。

审查标准：

审查申请是否符合《森林法》规定，提出审查初步意见

3

决定 时限：0.1个工作日  审批人：黄楚辉

办理结果：1.申请符合《森林法》规定的，准予行政许可。 
2.申请不符合《森林法》规定的，不准予行政许可。

审查标准：

复核审查步骤阶段提出的初步意见。

4

制证 时限：0.5个工作日  审批人：李圳彬

办理结果：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不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送达方式：

窗口领取、代理人送达、委托送达、公告送达、邮寄送达

5

送达 时限：0.1个工作日  审批人：陈楚成、刘子珊

办理结果：1.准予行政许可的颁发《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2.不予行政许可的颁发《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送达方式：

窗口领取、代理人送达、委托送达、公告送达、邮寄送达

6

材料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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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材料名称 材料依据 材料形式 材料要求 材料下载 其他信息

1 采集或采伐林木种质资源申请表 原件：1 
复印件：0 
电子化

必要
其他要求：
材料类型：申请表
格文书

材料形式：电子化

是否免提交：否

空白表格  
示例样本 

来源渠道：申
请人自备 

2 个人采集或采伐林木种质资源的用
途证明

原件：1 
复印件：0 
纸质/电子化

必要
其他要求：
材料类型：证件证
书证明

材料形式：纸质/电
子化

是否免提交：否

无 来源渠道：申
请人自备 

3 证明申请人身份的有效证件 原件：0 
复印件：1 
纸质

必要
其他要求：
材料类型：证件证
书证明

材料形式：纸质

是否免提交：否

无 来源渠道：申
请人自备 

说明： 已关联电子证照  表示该材料已关联电子证照 该材料免提交  表示该材料可以免提交，办事无需提交原件

温馨提示：空白表格和示例样本文件请在原办事指南页上下载。





收费项目信息

不收费

设定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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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依据
1

法律法规名称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

依据文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105号

条款号 第八条第一款、第二款

颁布机关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实施日期 2022-03-01

条款内容 国家依法保护种质资源，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和破坏种质资源。 禁止采集或者采伐国家重点
保护的天然种质资源。因科研等特殊情况需要采集或者采伐的，应当经国务院或者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的农业农村、林业草原主管部门批准。

设定依据
2

法律法规名称 广东省种子条例

依据文号 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51号

条款号 第九条第二款

颁布机关 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实施日期 2020-03-01

条款内容 因科学研究和育种等特殊需要，采集或者采伐省重点保护的天然农作物种质资源的，应当经种质
资源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批准；采集或者采伐省重点保护的天然林木种质资源
的，应当经省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批准。

权利与义务

申请人依法享有以下权利

申请人如符合条件取得行政许可、对该事项办理依据或审批条件等知情权、咨询、办理进程查询、投诉、申请行政诉讼或行政复议的
权力等。

申请人依法履行以下义务

申请人按要求提交申请材料、保证提供材料真实可信，积极配合审批过程中的审查工作。

法律救济

咨询方式与监督方式

办理窗口

普宁市政务服务中心综合服务窗口

行政复议

部门：普宁市司法局
地址：普宁市流沙北街道广达建设路
电话：0663-2911736
网址：

行政诉讼

部门：揭阳市榕城区人民法院
地址：揭阳市榕城区天福路东凤港村前
电话：0663-8691570
网址：

咨询电话
：

0663-2934979 投诉电话
：

0663-2934995

广东政务服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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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地点：普宁市流沙西街道流沙大道西189号政务服务中心1楼综合服务窗口
办公电话：0663-2489689
办公时间：法定工作日上午8:30-12:00，下午14:00-17:30
位置指引：搭乘公车，1路、2路，在房管局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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